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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矿藏开发问题上的斗争

项 克 洒

国际海底区域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思想
,

是亚洲
、

非洲
、

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在与海洋

大国的多年对抗中
,

继专属经济区之后
,

对新海洋法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

发达的海洋大国
,

特别是美国
,

凭借其先进的海底采矿技术和雄厚的资金
,

主张 按
“

海

洋自由
”

的原则开发深海海床的资源
,

使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对一切国家和个人开放
。

它们还

认为
,

现行国际法已足以调整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底区域的利用和开发
,

不需要制定任何新

的海洋法规则
。

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较小的发达国家则认为
,

国际海底区域是
“

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
” ,

只

能在一个有待建立的国际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开发
。

而为了确定这一原则和建立这样的 机 构
,

有必要制定新的海洋法规则来调整国际海底的开发和利用
。

历史的回顾

随着人类对地球资源需求的日益增长
,

仅靠陆地提供资源 已日益显现出不足的迹象
。

因

此
,

向占地球面积 71 %的海洋索取财富也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

海洋资源非常丰富
,

具有

极大的开发潜力
。

据估计
,

陆地上的铜蕴藏量只能供人类使用四十年
,

而海洋中的铜蕴藏量

则够人类用六千年
。

锰
、

镍
、

钻的陆上藏量只能供人类使用一百余年
,

而海底藏量则够人类

使用三万至十五万年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远洋深海海床开发前景的出现
,

国际法也面临

着一个新的课题
:
对于国家管辖 以外的海底

,

是由掌握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国家
,

如同十八至

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国家掠夺殖民地一样
,

去进行一场
“

先占
”

和
“

势力范围划分
”

的斗争 ? 还是

应把这一 区域
,

视作全体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
,

由世界各国共同分享其收益 ?

一九六七年
,

美国总统约翰逊声明
,

国家管辖以外的海底应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保

护
。

美国是后来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中坚持
“

人类共同遗产
”

原则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

对抗者
,

而它的总统竟然会是
“

人类共同遗产
”

原则的最初主张者之一
,

这似乎是难以理 解 的
。

其实
,

约翰逊不过是在玩弄概念
,

他的所谓
“

人类共同遗产
” ,

其含义是
,

既然国际海底为人

类所共有
,

任何国家或个人
,

只要掌握了资金和技术
,

都可以对之进行开发
,

从中获利
。

这种

理解显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
“

人类共同遗产
”

原则的理解是背道而驰的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

马耳他驻联合国大使阿维德
·

帕尔多 ( A r vi d P ar d o) 向联合国

大会提交了一个提案
,

要点为
:

洋底及其资源应视作人类的共同财产
, 它们不得由国家据为

已有 , 它们 必须为和平目的而使用
,
资源的开发应按合作的

,

而不是竞争的方式
,

应当尤其



是为
一

J’ 发股
,

川祠家的利启如盯开发
, 卜认当 f({ 联合网的结构中创 建一 种国际侧度

.

以保 记:
!

.

述原

则以及公共海洋资源的 开发计划
。

①

联合囚大会同意将这
一项 l ! 列入人介议李 l!程

。

一九 七O 年
,

人会通过 了 第 2 74 , 号
·

决

议
,

批准
一

r 一个关 l’’ !闷际海底以城的以则宜 声f
。

这项原则的特点楚
.

仁张这
4

伏城受人类共卜
.

】

遗 产瞰则的文陀
。

这
·

宜 子f楚当代国际关系和田际法发展的一个琪程碑
。

在第 2 7 4 9 号决议 以前
,

联 介国大会 己于一九六九年通过了第 2 5 7` D 号决议
,

宜称 润际

海底资源的开发必须在国际管制制厂督卜进行
,

并宜佗
.云在这一制度建 认以前

,
(a) 所有国家及

个人
,

不论其为 自然人或法人
,

均不币仆对各国管精范圈以外海床洋 )添与下层土壤地以之资源

作任何开发之活动
, ( b) 对此种地 区

.

之任何部分或其资源之要求概不承认
。

②大会作出这
·

决议是事出有因的
, 一九六八年一个私人国际财团未经任何国家许可

,

主张在红海大片海域

抽取海床盐水的专属权利
,

并声称不存在任何有权授予许可证的当局
。

除此以外
,

还有一些

类似的开采计划
。

③第 2 5 7 4 D 号决议表决时
,

苏联和美国一起投了反对票
,

从而班露了其海

上霸权主义
、

扩张主义的嘴脸
,

也拆穿了所 渭
“

第三世界天然盟友
”

的神话
。

第 25 届联合国大会在通过第 2 7 4 9 号决议的同时
,

还通过 了第 2 75 O C 号决议
,

决定 于

一九七三年召开新的海洋法会议—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
。

围绕着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
,

发展

中国家在许多问皿
,

特别是国际海底问题上
,

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活动
。

一九七一年
,

坦桑尼亚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约草案
,

规定建立一个拥有

广泛权力以调整国际区域内的一切活动的国际机构
。

它将拥有下列权力
:

开发区域本身
,
发

给特许证
,
规定原料

、

资金
、

科学情报 以及从事勘探和开发区域所得的收益的合理分配
,
采

取措施减少陆地矿物价格的波动和由此而引起的不利经济后果 , 以及促进科学家和专家的训

练并在勘测和开发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专家
。

④

拉丁美洲国家提出了国际企业部的想法
,

由它代表国际管理局直接从事国际海底区域的

勘探和开采活动
。

七十七国集团在利马举行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 日决议重申下述原

则
,

即
:

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及其底土的区域以及该区域的资源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

并应

由一种将使一切国家人民都能享受其中所可能产生的实质利益的制摩予以管理
,

而适当考虑

沿岸和内陆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需要
。

⑥

美国于一九七 O 年八月三日向联合国海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联合国国际海底区域 公 约

草案》
。

在该草案中
,

美国再次抽象地承认国际海底区域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

任何国家不得在

这一区域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
。

但同时又主张国际海底区域应 当无歧视地向一切国家开放供

其使用
。

⑥美国并主张成立国际托管区域
,

授权沿海国作为受托国在国家管辖以外海域负责

颁发勘探和开采自然资源的许可
。

⑦美国草案的目的是尽可能缩小国际海底管理局和企业部

的作用
,

扩大沿海国特别是拥有技术和资金的沿海国如美国的作用
。

苏联在 口头上同情发展中国家
,

表示倾 向于国际法的
“
进步发展

” 。

实际上
,

他们却在促

进传统的海洋法
,

保护海洋秩序的传统制度
。

一九六六年苏联非正式地散发举行一次新海洋法

会议的提议
,

声明它的 目的只是为了
“

改进
,

一九五八年的 日内瓦协定
。

这种倡议与其说是为了

制定新的海洋法规则
,

毋宁说是谋求巩固传统的秩序
。

一九六七年
,

当马耳他的帕尔多提出

他的著名提案时
,

苏联却强调各国间
“

协调一致
” , “

在准备国际法原则时
,

不应操之过急
” 。

在上述各种立场对立和利益分歧的情形下
,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于一九七三年末在



纽约开幕
。

到目前为止
,

共开了十期十四次会议
,

虽然历时八年之久
,

但仍然未能达到 目标
。

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会议结束时
,

就会议讨论结果和协议情况作成了《单一协商案文 》
。

一

九七七年第六期会议拟定了《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 。

一九八O 年七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九期

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作成了《海洋法公约草案 》 ,

其中关于国际海底的开发
,

主要规定了以下内

容
:

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将在一个由全体缔约国组成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统一管理下 进 行
。

同时又允许公约缔约国或任何具备资格的公私企业进入开发
,

但须首先向国际管理局提出申

请并取得开发合同
。

申请时要提出两块经过勘探的具有同等开采价值的海底矿址
,

经管理局

批准后
,

一块由申请者承包开发
,

另一块保留给管理局所属的企业部开发
。

此外
,

承包者要

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向企业部转让有关技术
,

承包者开发海底矿物的利润要按一定比额向

管理局交纳
。

管理局的全部收益除规定开支外供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
。

从《单一协商案文次 《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 》到《海洋法公约草案 》的产生过程所经历的漫

长岁月不难看出
,

公约草案的产生是来之不易的
,

其间经历了无数的激烈交锋和反复 协 商
。

因此
,

当第九期会议终于制定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初步的公约草案时
,

人们普遍感到鼓舞
。

他

们预计一九八一年三月在纽约召开的第十期会议即可最后确定海洋法公约的文本
,

并争取在

一九八一年底前在加拉加斯签字
。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

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宣布里根政府

决定要对一九八O 年已经基本达成协议的海洋法公约草案重新进行审查
。

美国首席代表马隆

表示
:

如果不把公约草案中有关开采海床的规定加以重写
,

它将不会得到美国参 议 院 的批

准
。

⑧这实际上是要把历经包括美国代表在内的各国代表反复协商达成的公约草案 推 倒 重

来
。

美国的这种态度有可能使经过八年艰苦努力达成的一项折衷方案前功尽弃
,

使旷 日持久

的海洋法会议不得不继续拖延下去
。

斗争的焦点和背译
国际海底区域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

。

锰
、

铜
、

钻
、

镍等金属藏量极大
,

而且都是重要

的战略物资
。

近年来国际上对这类战略物资的争夺愈来愈烈
。

所以
,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都加紧了对国际海底资源的劫探和试采 , 美国一些深海采矿公司在过去几年里已开始从深海

海底采集了矿球
,

建立了中小型的加工厂
,

提炼出锰
、

铜
、

钻
、

镍等金属
。

海洋法公约关于

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规定势将影响发达国家及其私人采矿公司的利益
。

因此
,

海洋法公约草

案的这一部分也成为斗争的焦点 , 海洋法会议之所以旷 日持久
,

这个项 目是重要原因 之 一
。

斗争的中心其实只有一个
:

谁有权控制和进入国际海底区域从事开采活动? 围绕着这一斗争

中心
,

在如下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一
、 “

单一开发制
.

”

与
“

平行开发制
”

的争论

早在《单一协商案文 》中就规定了设立一个一切国家参加的国际海底管理局 (第 20 条 )
。

各

缔约国通过管理局管理国际海底区域及该区域的资源
,

并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控制该区域

内的活动 (第 21 条 )
。

管理局在国际海底区域的管理和开发中应该拥有多大权力? 是否应该赋予它充分的控制

权? 或者应该把它的作用局限于较小的范围
,

主要是行使行政和监督的职能 ? 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在这一间题上是有激烈斗争的
。

发展中国家提出了
“

单一开发制
”

的概念
。

在这种制度下
,

管理局的地位将是 至 高 无 上

的
。

在国际海底区域进行的所有勘探和开采活动
,

都将置于管理局 的控制之下
,

而且大部分



勘探和开采活动都将由骨理局本 身
,

通过
·

个称为
“

企业邢
”

的专门机构 来实施
。

这样就能够

保证
“

人类共同继承 的财产
”

被撇 J
、 ·

个代 挺全人类的机构的控例和保护之 ! ;
。

发达囚家支持一项称 为
“

平行 )「发制
”

的方案
。

该 lJ’ 案提出建 l’.l 一种双瓜的开发制度
,

山

竹理局 以及国家或得到国家拟保 的私 人实体共同开采
。

这一方案畴本上是把 l闷际海底 以城内

勘探和开采活动优先给予国家和私人公
.习

。

管理 i4I 只负贵组织和协调区城内的勘探和乡:l采
,

_

1乙

作
。

这种
“

平行
”

开发制度将不定期地维持一个时期
。

发达国家还争辩说
,

要求已井有开发能力

的国家推迟海底勘探工作
,

以等待一个困际实体完成参加共同开发的准备
,

这逛不合情 理 的
。

在这个问题上
,

苏联再次站到 r 以关国为首的发达 l习家一边
,

成为
“

平行开发制
”

的支持

者
。

会议址后采取 了一种折衷方案
:

既维持发展 中国家的墓本立场
,

又作出一些妥协
,

同1.11

容纳 了西方工业国和苏联两方的观点
。

开发将在管理局统一管理下进行
,

同时又允许公约缔

约国或任何具备资格的公私企业进入开发
,

但须先向管理局提出申请并取得开发合同
,

并承

担提供矿址
、

转让技术
、

缴纳税款和其他一些义务
。

二
、

审查制度上的争论

发展中国家对
“

平行开发制
”

是怀有疑惧的
。

它们怀疑这种制度最终也许不符合它们的长

远利益
。

因此出现了一项审查计划
,

规定经过二十年后
,

对整个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 审 查
,

作出必要的改变
。

这个所谓的
“

审查条款
”

将授权管理局在最初 的二十年时期内
,

向国家或得

到国家担保的实体授予合同
,

但是将不排除管理局在二十年后
,

按照审查会议的决定
,

承受

勘探或开采专属权利的可能性
。

这样的
“

审查条款
”

仍然不足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疑虑
。

它们担心从事海底采矿的国家是

否愿意在审查会议上采取合作协商的态度
。

于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建议下
, 《非正式综

合协商案文修正本一》规定
,

如果审查会议在五年之内不能就勘探和开采制度达成协议
,

国际

管理局大会有权决定在协议达成以前
“

不 同意任何在国际海底区域进行活动的新合同或 工 作

计划
” 。

工业发达国家反对上述
“

暂停活动
”

的办法
,

认为用它来代替协议是不适宜的
。

实际上它

们是担心这种办法将阻止它们继续利用其资金和技术开发国际海底
,

并从中获取利益
。

最后在《海洋法公约草案 》中达成的妥协 (第 1 55 条 )取消了大会宣布
“

暂停活动
”

的权力
。

作为替代的办法
,

规定审查会议可 以依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修改开采制度
,

而其他国家则有权

决定它们在新的情况下是否愿继续作为公约的当事国
。

换言之
,

如果在五年之内不能就勘探

和开采制度达成协议
,

审查会议可以依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对制度的修正案
,

这些修正案将于

三分之二的当事国批准后一年对一切当事国生效
。

这一年的期限和缔约国声明退出公约所需

的一年通知期限是相吻合的
。

此外
,

还规定修正案在任何情况下不影响根据既存合同已获得

的权利
。

⑨

三
、

理事会的组成和表决程序 问题的争论

关于理事会的组成
,

发展中国家主张以地域分配原则为依据的一国一票原则
,

反对任何

集团的否决权或任何形式的加重表决权
。

发达国家的立场是
,

理事会的组成应反映出成员国的开发水平和经济利益
,

不应该简单

地根据一国一票原则
。

它们要求规定加重表决权或累积表决权
。

公约草案第 1 61 条采取了一种折衷方案
,

规定理事会由 36 个管理局成员组成
,

包括
:



a( ) 四个成员从准备为国际海底区域活动提供最多资金的八个国家 (无论是直接地或通

过其国民 ) 中选出
,

其中至少应有一个国家来自东欧区域
,

(b ) 四个成员来 自如下一些国家
,

它们在过去五年中
,

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
,

或者消费

了将从国际区域获得的各类矿物的世界总消费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

或者进口 了世界总进 口量

的百分之二以上
,

其 中无论如何应有一个国家来自东欧区域 ,

c( ) 四个成员来自如下一些国家
,

它们是国际区域将出产的各类矿物的主要净出 口 国
,

其中至少应包括这类矿物的出口对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

d( ) 六个成员来 自代表特别利益的发展中国家
,

所代表的特别利益包括
:

人 口众多的国

家
,

内陆国或地理上不利国家
,

国际区域出产各类矿物 的主要进 口 国家
,

具有这类矿物的潜

在生产能力的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 ;

(e ) 十八个成员根据确保理事会席位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选出
,

其中

以下各地区至少应各有一个成员
:

非洲
、

亚洲
、

东欧
、

拉丁美洲和西欧及其他国家
。

上述繁琐的规定中某些规定其实只是为了保证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的发达国家都能进入理

事会
。

例如 a( )
、

(b )两类中八个成员
,

除了两个东欧国家 以外
,

据估计极可能包括美国
、

日本
、

西德
、

法国和英国
。

此外
,

加拿大还可能作为西方主要出 口国 根 据 ( c) 类 原 则 进 入 理 事

会
。

L

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间题上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

发达国家并不 以能进入理 事会 为 满

足
,

它们还希望保证理事会不能在它们反对的情况下通过决议
。

于是产生了集团否决权的间

题
。

它们提出了两种方案
。

第一种方案是
,

实质性的决议除了要求理事会三分之二多数赞成

票外
,

还要求反对票不超过一定的数目
。

第二种方案则是
,

理事会的多数应当包括代表着深

海海底出产各类矿物的总消费量 50 %的国家和代表总生产量 (陆上的和近海的 ) 50 %的国家
。

这等于给予主要消费国和主要生产国以集团否决权
。

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
“

加重表决权
” 。

在海洋法会议中
,

三个主要集团在这一

问题上曾陷于僵局
。

主要西方深海采矿国家拒绝接受不包括集 团否决权 (不超过五或六票反

对票 ) 的方案
。

苏联集团拒绝同意集团否决的概念
,

如果这种否决权力只给予西方国家而不给

予东欧国家的话
。

发展中国家既不同意西方的立场
,

更反对否决的数字低到使东欧国家也能

独立地行使否决权 (三或 四票反对票 )
。

最后的妥协方案是一种在实质性间题上的三重表决制度
:

(1 ) 对于不需要特别保护少数利益的问题
,

理事会决议的通过要求出席投票的成员的三

分之二多数
。

(2 ) 对于需要更广泛支持的问题
,

决议的通过要求出席投票的成员的四分之三多数
。

这

一类的决议通常是行政性或事务性的
,

而不是立法性的
。

(3 )
“

规则
、

规章和程序
”

的通过要求理事会成员一致同意
。

修正案的通过
,

为保护陆上

矿物生产国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一些事项也要求一致通过
。

@

这样的规定
,

实际上等于在重大问题上给予任何国家以否决权
。

它很可能使理事会象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目前面临的情况一样
,

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

而这种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
。

四
、

陆上生产 与海底生产关系上的争论

海底采矿事业可能生产的矿物资源
,

目前几乎都由陆上生产国供应着
。

这些生产国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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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耍是 发展 , .’ 国家

—
1三弓口寸海底资源的生产施加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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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现有陆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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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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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
声卜产囚对这

·

方案仍然

不能满愈
, 它们认为

,

这将可能造成
·

种后果
,

即
:

使陆上生产的发展完 全冻结
。

消费国家—
主要是工业化 l闷家—

则拟心
,

如果临时生产限额定得太低
,

将 会影响供

应来源和海底生产投资的机会
。

《 !卜正式综合协商案文修正本一 》规定
,

在任何特定年度中
,

海底总生产嗽的最高限额按

照深海海底商业性生产开始 以前生洲 :.l 内份年裸的消费增加的总皿来计算
,

外加今后镍的消费

增加丘的60 %
。

由于工业发达国家扒心在琳 长缓慢的年度
,

临时生产限额 可能定得太低以致

影响投资
,

公约草案第 1 51 条又补充规定镍消费量的增加按协年增 长3 %计算
。

@

五
、

企业部优先权问题的争论

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
,

在合同的竟争中
,

应给予管理局所属的企业部以选择有开采或勘

探可能的矿址的特殊优先权
。

管理局还应享有拒绝在某些 区域授予合同的权力
,

以及把这些

区域保留给管理局 自己将来使用的权力
。

发达国家则认为应确保国家和由国家担保的私人实体在公平的基础上参加开发活动的权

利
。

它们对于管理局不以公平原则为依据来授予合同
,

或者把矿址保留给管理局 自己独占使

用持极端保留的态度
。

根据《 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 》 ,

如在保留区域要对企业部和国家或私人实体之间作出选择

时
,

企业部享有优先获得合 同的权利
。

但这一规定在公约草案中作了更改
。

根据新的 条 文
,

优先选择的问题不再影响合同的批准
。

仅仅规定
,

如果在每四个月的期限内
,

对申请生产的

批准超过了临时生产限额
,

同时开采中的保留矿址又少于非保留矿址
,

此时为了保持平行开

发制的平衡
,

企业部享有在保留区域内获得生产许可的优先权
。

O

六
、

才支术转让 问题的争论

发展中国家担心
,

由于发达国家对海底采矿技术的垄断
,

管理局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在

海底生产中处于不利的竟争地位
。

因此它们要求规定获准开发的海底采矿者有义务按照公平

合理的商业条件向企业部转让他们在海底采矿中使用的技术
。

以美国为首的掌握技术的发达国家从垄断技术的目的出发
,

强烈反对这种
“

强制性
”

技术

转让
。

作为妥协方案
,

公约草案附件三第五条规定采矿者转让技术的义务于企业部开始商业性

生产十年后 即终止
。

美国等发达国家仍企图缩短十年的期限
,

为此发展中国家答允不再坚持

要求加工技术的转让
。

O

七
、

保护 公约生 效前 已进行的深海采矿投资问题的争论

如前所述
,

早在一九六九年
,

联合国大会第 2 5 7 4号决议已宣告在国际管制制度未成立 以

前
,

所有国家及个人均不得在国际海底区域进行任何开发活动
。

该决议是发展中国家支持通过

的
,

目的在于冻结开采国际海底资源间题上一切单方面的国家行动
。

但美国却声称该决议对

美国不具有法律效力
,

并从一九七一年起就酝酿和开始进行国内立法的工作
。

一九七八年六

月
,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深海矿物法令》
,

一九八O 年六月二十八 日该法令经总统签署后正式



成为法律
。

美国在该法令中公开声称
,

为了满足其本国工业需要和国家收支平衡的考虑
,

并

且由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能在不受外国出 口政策影响的条件下获得矿物资源
,

美国国

民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 日起便可领取进行深海勘探的许可证
,

一九八八年一月起可进行商业

性开发
。

该法令还对根据这一法令获得的权利与今后的国际协定之间的关系作了规定
,

主要

内容是要求任何未来的国际协定保证和承认在该协定对美国生效以前 已进行勘探和商业性开

采的美国国民的权利
。

法令还规定如果国际协定与该法令中的规定有不符之处
,

该法令中的

规定将继续对美国国民有效
。

L

在美国的影响下
,

西德颁布了《深海采矿临时规则》 ,

于一九八 O 年八月十七 日生效
。

法

国于一九八一年九日十六日通过了一项关于勘探和开发深海金属矿球的法律草案
。

L

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这种海洋霸主的行径 自然深为不满
。

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九期会议

的第一天
,

七十七 国集国发表 了一个措词强烈的声明
,

谴责这种单方面的立法行动
。

结 论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事件
。

它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曾经从事过

的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
。

国际社会 中几乎每一个成员国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

会议经过了

激烈交锋
,

克服了重重困难
,

才于一九八 O 年第九期会议上确定了《海洋法公约草案 》
。

正当人

们由于第九期会议的重大进展而感到鼓舞
,

并乐观地估计《海洋法公约》可望于 1 9 8 1年签字的

时候
,

美国却在第十期会议上要求对 已经基本达成协议的 《海洋法公约草案》 重新进行审查
,

这种不顾国际信义
,

出尔反尔的作法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

这说明美国表面上承认联合

国
“

人类共同遗产
”

的原则宣言
,

只不过是一种伪善的态度
。

如前所述
,

它和其他一些发达 国

家一起反对管理局
“

单一开发制
” ,

反对管理局开发海底的优先权
,

反对管理局有权
“

暂停
”

授

予合同
,

反对 以地域分配原则为依据的一国一票原则
,

反对海底生产限额制度
,

反对
“

强制性
”

的技术转让
,

反对向管理局交纳
“

过高
”

的税额
,

要求保护公约生效前已进行的海底投资
,

一

言以蔽之
,

就是因为害怕损害美国海洋采矿公司的利益
,

而里根政府在竞选纲领中曾经许诺

要维护这些公司的利益
。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还通过单方面的国内立法行动对海洋法会议施

加压力
,

设置障碍
。

在海洋法会议越过重重障碍
,

走向全面成功的时刻
,

美国终 于 原 形 毕

露
,

不顾信义
,

要求把协商一致的决议全盘推翻
。

美国的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发展中国家的

强烈反对
。

七十七国集团主席
,
巴基斯坦代表伊曼

·

塔克重 申
:

会议应让美国
“

充分申述理

由
,

但是
,

听意见的过程并不意味着重开谈判
” , “

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能重开谈判
” 。

一些西

方的中小国家也对美国的态度表示不满
,

美国甚至也未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
。

英国《泰 晤 士

报 》直言不讳地指出
, “

美国政府现在应该认识到
,

事实上不存在对公约草案作任何有意义的

修改的可能性
” 。

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谈到美国的表现时说
,

他感到
“

担心和忧虑
” 。

然而
,

尽管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由于美国的不妥协立场而陷于僵局
,

发展中国家仍然坚持

继续致力于完成制定海洋法公约的工作
。

海洋法会议第十期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将公约草案

的非正式文本变成 《海洋法公约正式草案》的决定
。

会议主席
,

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许通美认

为
,

这项决定是
“

具有重要和决定性的一步
” ,

它标志着海洋法会议进入
“

一个重要的阶段
” 。

会议还决定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八 日至四月三十 日在纽约通过公约
,

并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初在

加拉加斯签署最后文件之前举行最后一期会议
。

此外
,

会议选定牙买加作为权力机构的所在

地
,

选定西德的汉堡作为
“

海洋法国际法庭
”

的所在地
。



在这样的形势 下
,

美山面临粉如 卜的选择
.

一种选择足
·

意孤行
,

t J
“
人发展中国家的

强烈反对于不顾
,

弧行单独开发国际海底
。

这样只会加剧它同第
: 袱界的尖悦对 :’l ,

就连投

资本身也不会得到国际范网的因而也楚最叮靠的保降
。

而 1J 关闲如采攫 身于海洋 法 公 约 之

外
,

许多开采海底资源的利益有可能被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夺 去
。

这 即使对 J
几

处 l闷的海洋采矿

公 ifJ 来说
,

也是十分不利的
。

另一种选排楚采取妥协的立场
,

回到深海海 J氏!闷际制 ! t 的软道

上
,

使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发腆 中因家的利益协调起来
。

何去何从
,

惟关仪 自择
。

然而
,

不管美国作出于l
·

么样的抉择
,

国际法的发展是 i))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新海了r法的

侧定势在必行
,

这是任何人也限挡不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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